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13

■ 2020年5月20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435

证券简称：北方导航 公告编号：

2020-017

号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五街2号 公司二楼北侧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9,450,5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84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浮德海先生现场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形

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独立董事阎恩良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9,388,266 99.9864 60,000 0.0130 2,300 0.0006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9,388,266 99.9864 60,000 0.0130 2,300 0.0006

3、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报告》及《2019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9,390,566 99.9869 60,000 0.013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9,388,266 99.9864 62,300 0.013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9,448,266 99.9994 0 0.0000 2,3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3,804 93.1994 60,000 6.5494 2,300 0.251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9,388,266 99.9864 60,000 0.0130 2,300 0.000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58,534,4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853,804 93.1994 62,300 6.8006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597,204 90.5535 62,300 9.4465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56,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19年度报告》及《2019�

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856,104 93.4505 60,000 6.5495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853,804 93.1994 62,300 6.8006 0 0.0000

6

关于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853,804 93.1994 60,000 6.5494 2,300 0.2512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53,804 93.1994 60,000 6.5494 2,300 0.251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议案2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议案3

关于《2019年度报告》及《2019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议案4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议案5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议案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均已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6关于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北方导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公司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表决股份数458,534,462股，其所持股份在该项议案的表决中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文鑫、鞠慧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众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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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5月12日以送达、传真、邮件

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5月18日上午9:3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人数9人，实到会董事9

人，占应到会董事人数的100%，会议以记名方式通讯表决，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建成北方专用车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6票赞成，占

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共3位关联董事浮德海、苏立航、周静回避表决）。

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建成北方专用车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的筹资需求，同意为其本次筹

资事项提供委托贷款，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经营层组织签署相关协议。

详细内容请见2020年5月2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建成北方专用车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中兵航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6票赞成，占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共3位关联董事浮德海、苏立航、周静回避表决）。

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兵航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的筹资需求，同意为其本次筹资事

项提供委托贷款，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经营层组织签署相关协议。

详细内容请见2020年5月2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中兵航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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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建成北方专

用车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哈尔滨建成北方专用车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420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三个月

●贷款利率：一年期3.9%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拟委托兵工财务公司贷款人民币肆仟贰佰万元（小写：4200万元）给控股子公司北方专用车。委

托贷款期限不超过3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一年期3.9%。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公司拟按0.6‰的费率

向兵工财务公司支付手续费用2.52万元。 该费率未高于当前市场价格。

由于兵工财务和本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集团” )控

制，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哈尔滨建成北方专用车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5票赞成，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0票反对，

0票弃权，0票回避。 本次委托贷款金额为420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3个月。 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生

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建

成北方专用车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6票赞成，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3票回避（共3位关联董事浮德海、苏立航、周静回避表决）。 同意为北方专用车公司本次筹资事项提供委

托贷款，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经营层组织签署相关协议。

3、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建

成北方专用车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3票赞成，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0票回避。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同意本次委托贷款事项。

4、该事项经本公司独立董事宋天德、王永生、阎恩良、毛亚斌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兵工财务公司贷款给北方

专用车公司，以保证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此项关联交易涉及的费率为市场公开价格，并且此项关联交易的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建成

北方专用车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北方专用车公司为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方导航公司控股90.69%的子公

司衡阳北方光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16.14%的股份，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衡阳北方光电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合计持有北方专用车100%的股权。 该公司注册地点为哈尔滨市哈南工业新城祥云路7号，法定代

表人赵晗，注册资本43041万元。

公司主要业务：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从事专用车、压力容器（第三类低、中压容器，汽车罐车）、化

工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制造、金属结构加工、冲压加工、热处理、金属表面处理，

农业机械制造；风力发电塔筒制造；撬装加油（气）装置研发、制造、销售；进出口贸易。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82,449,936.60元、资产净额为369,929,186.76元；营业

收入为195,876,072.54元、净利润为-18,157,042.31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74,264,063.53元、资产净额为368,374,669.79元；营业收

入16,199,592.91元、净利润为-1,554,516.97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19号

法定代表人：邱江

注册资本：31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贷投

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

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

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单位的结售汇

业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34,400,679,127.14元,净资产为6,653,605,478.60元，

营业收入为935,549,560.81元，净利润为322,599,056.14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16,542,603,799.69元，净资产为6,738,687,344.86元，营

业收入为262,224,518.22元，净利润为188,583,675.34元。

2、关联关系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其系统内单位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属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兵工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兵器集团控制。

四、协议基本情况

1、委托贷款金额：

协议项下的贷款为委托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4200万元。

2、委托贷款用途：

协议项下贷款将用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范围内的合理用途。

3、委托贷款期限：

协议项下贷款期限不超过3个月

4、委托贷款利率：

合同项下委托贷款利率为一年期3.9%，由北方专用车公司向北方导航公司支付利息。

5、协议生效条件和时间：

本协议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由经营层组织签订，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委托贷款的目的：

用于北方专用车的日常生产经营。

2、存在的风险及规避措施：

本次委托贷款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能够在委托贷款有效期内对其还款风险进

行合理控制。 同时公司会及时督促其按协议要求偿还贷款本息，因此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兵工财务公司贷款给北方

专用车公司，以保证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无对外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委托贷款。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委托贷款协议》；

2、北方导航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方导航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股票简称：北方导航 股票代码：

600435

公告编号：临

2020-016

号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中兵航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中兵航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200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七个月

●贷款利率：一年期3.9%

二、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拟委托兵工财务公司贷款人民币贰仟万元（小写：2000万元）给控股子公司中兵航联。委托贷款

期限7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一年期3.9%。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公司拟按0.6‰的费率向兵工财务公

司支付手续费用1.2万元。 该费率未高于当前市场价格。

由于兵工财务和本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集团” )控

制，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中兵航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5票赞成，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回避。本次委托贷款金额为200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为7个月。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生产经营无

重大影响。 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中兵航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6票赞成，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3票

回避（共3位关联董事浮德海、苏立航、周静回避表决）。 同意为中兵航联公司本次筹资事项提供委托贷

款，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经营层组织签署相关协议。

3、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中兵航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3票赞成，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 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同意本次委托贷款事项。

4、该事项经本公司独立董事宋天德、王永生、阎恩良、毛亚斌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兵工财务公司贷款给中兵

航联公司，以保证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此项关联交易涉及的费率为市场公开价格，并且此项关联交易的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中兵航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三、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中兵航联为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为43.06%。 该公司注

册地点为泰兴市经济开发区城区工业园区大生园区，法定代表人李俊巍，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主要业务：电连接器和电缆组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舰艇、兵器、通信、铁路、医疗器械、汽

车、石油勘探等领域，部分产品出口国外。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41,386,280.68元、资产净额为317,626,332.95元；营业

收入为259,998,049.88元、净利润为38,605,866.57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0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03,336,280.4元、资产净额为322,306,010.02元；营业收

入45,680,539.07元、净利润为4,679,677.07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19号

法定代表人：邱江

注册资本：31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贷投

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

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

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单位的结售汇

业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34,400,679,127.14元,净资产为6,653,605,478.60元，

营业收入为935,549,560.81元，净利润为322,599,056.14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16,542,603,799.69元，净资产为6,738,687,344.86元，营

业收入为262,224,518.22元，净利润为188,583,675.34元。

2、关联关系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其系统内单位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属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兵工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兵器集团控制。

四、协议基本情况

1、委托贷款金额：

协议项下的贷款为委托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2、委托贷款用途：

协议项下贷款将用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范围内的合理用途。

3、委托贷款期限：

协议项下贷款期限7个月

4、委托贷款利率：

合同项下委托贷款利率为一年期3.9� %，由中兵航联公司向北方导航公司支付利息。

5、协议生效条件和时间：

本协议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由经营层组织签订，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委托贷款的目的：

用于中兵航联的日常生产经营

2、存在的风险及规避措施：

本次委托贷款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能够在委托贷款有效期内对其还款风险进

行合理控制。 同时公司会及时督促其按协议要求偿还贷款本息，因此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兵工财务公司贷款给中兵

航联公司，以保证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无对外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委托贷款。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委托贷款协议》；

2、北方导航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方导航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

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7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周二）下午14：00

2、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周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周二）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华联创新中心2号楼。

4、召集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翠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 代表股份792,810,003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62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778,620,651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4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14,189,35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0人， 代表股份97,912,504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3,723,15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14,189,35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4％。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翠芳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相关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534,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2084％；反对5,730,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7229％；弃权5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6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36,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5906％；反对5,730,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8531％；弃权5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5563％。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2.00�《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454,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1984％；反对5,82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7347％；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57,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5092％；反对5,824,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9488％；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542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3.00�《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471,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2005％；反对5,810,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7329％；弃权5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6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74,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5265％；反对5,810,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9345％；弃权5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5391％。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4.00�《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534,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2084％；反对5,74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7246％；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36,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5906％；反对5,744,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8674％；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542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5.00�《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454,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1984％；反对5,824,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7347％；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57,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5092％；反对5,824,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9488％；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542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6.00�《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7,359,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3125％；反对5,382,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6790％；弃权6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62,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4.4336％；反对5,382,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4977％；弃权6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687％。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7.00�《关于与华联综超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综超” ）的控股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同为北京华

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集团” ）。 华联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94,897,499股，持

股比例为25.39%，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0,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4816％；反对6,37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6.5109％；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0,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4816％；反对6,375,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6.5109％；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5％。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8.00�《关于继续与华联集团签署＜相互融资担保协议＞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联集团，华联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94,897,499股，持股比例为25.39%，对该

项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0,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4816％；反对6,377,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6.5139％；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0,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4816％；反对6,377,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6.5139％；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5％。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9.00�《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534,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2084％；反对5,744,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7246％；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3,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36,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5906％；反对5,744,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5.8674％；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3,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542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10.00�《关于预计与财务公司日常关联存贷款额度的议案》

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同为华联集团。 华联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694,897,499股，持股比例为25.39%，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0,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4816％；反对6,377,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6.5139％；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30,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4816％；反对6,377,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6.5139％；弃权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5％。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11.00�《关于2020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507,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2050％；反对6,281,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7923％；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09,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5630％；反对6,281,3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6.4152％；弃权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8％。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议案12.00�《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减免租金及管理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519,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2065％；反对6,283,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7925％；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21,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3.5752％；反对6,283,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6.4174％；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75％。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丽萍 李北一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统称“有关法律” ）及《北京华联

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所作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 ）的法律顾问，应公司的要求，指派律师列席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称“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是否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是否

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

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营业执照等）真实、完整，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

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

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刊登了《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合称“会议通

知” ），对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审议事项、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其他有关事项予以公

告。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下午在北京

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华联创新中心2号楼召开；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

点、方式一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翠芳女士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778,620,65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8.44%。 该等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均为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下午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均具有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资格，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及依法行使表决权。

三、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会议通知中包含的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1、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5、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7、 《关于与华联综超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继续与华联集团签署〈相互融资担保协议〉的议案》；

9、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预计与财务公司日常关联存贷款额度的议案》；

11、 《关于2020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2、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减免租金及管理费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公告的拟审议提案一致。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经核查，本次会议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 表

决过程中，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前述第7项、第8项、第10项议案回避表决。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前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负责人 李丽萍

张继平 李北一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6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09:15-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19日上午0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19日上午09:15-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正基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与证监会、

深交所相关规章、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9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1,654,243,108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52.8815%，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4人，代表股份1,449,920,26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6.3499%；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204,322,84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5316%。

2.公司董事、监事、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4,116,5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178,6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表决通过。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4,116,5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178,6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0%；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表决通过。

（三）《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4,098,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

反对1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160,1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145,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四）《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4,098,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

反对1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160,1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145,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五）《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4,098,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

反对1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160,1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145,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六）《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4,098,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

反对1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160,1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145,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七）《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0,214,1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

反对 1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160,1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145,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丁吉林、

焦云，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314,050,688股、10,000股、5,000股；关联方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八）《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653,973,3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7%；

反对269,7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035,49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9%；

反对269,75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1%；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九）《关于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9,439,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8%；

反对91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29,385,6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07%；

反对919,6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9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丁吉林、

焦云，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314,050,688股、10,000股、5,000股；关联方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十）《关于公司及部分子公司继续向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购电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0,214,1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

反对1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160,1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145,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丁吉林、

焦云，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314,050,688股、10,000股、5,000股；关联方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十一）《关于公司2020年度融资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3,976,1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

反对26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038,2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1%；

反对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二）《关于参与竞拍山东华宇合金材料有限公司13.5万吨电解铝产能指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30,214,1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1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160,1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145,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丁吉林、

焦云，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1,109,818,170股、314,050,688股、10,000股、5,000股；关联方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十三）《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3,976,1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

反对26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230,038,24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1%；

反对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除第1、2项议案外，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晓龙、王洪；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晓龙、王洪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

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和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股票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7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

知于2020年5月8日（星期五）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二）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以现场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均以现场方式参加会议。

（四）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调整的预案》，具体如下：

公司接到郝红杰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报告,其辞任于2020年5月19日生效。 持有公司10.04%股

份的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推荐郑利海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经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郑利海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应资格和能力，任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任期自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郝红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16%。郝红杰先生原定

任期为2017年9月25日至2020年9月24日，郝红杰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中关于“董监高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一）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二）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三）《公司法》

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上市公司离任董事减持股份的要求。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郝红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预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郑利海先生简历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附件：

郑利海先生简历:

郑利海，男，汉族，1975年6月生，1998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干部，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局长办公室秘书(科员)，国家税务总局

办公厅局长办公室秘书(副主任科员)，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管理司综合处副主任科员，国家税务总局所得

税管理司综合处主任科员，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处主任科员，国家税务总局所得

税司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处副处长，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企业所得税一处副处长，国家税务总局纳税

服务司办税服务处处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

郑利海先生现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包头铝业有限公司监事，贵州华仁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中铝矿业有限公司监事，中铝宁

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中铝山东有限公司监事，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监事，中铝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兰州铝业有限公司监事。

郑利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

关职务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